


 

附件一：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為配合「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獎勵學術研究辦法」第二條第八款之實施而訂定。 

第二條  本院推薦獎勵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本院專任教師為獨立作者或第一作者，以本校名義發表，由具有匿名審查機制之

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行）單位出版（或發行），並於前一年度初版者為限。 

二、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須具匿名專業審查證明或出版公司編輯委

員會所出具學術審查書面意見。 

三、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以所有內容皆未曾獲得本校學術研究獎

勵者為限。 

四、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不得為下列著作： 

（一）大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記、傳記、翻譯品等及其

他非學術性著作等。 

（二）學位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分。 

（三）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全文印刷或摘要報告。 

（四）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五、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若用外國文字撰寫，必須附加中文提要。 

六、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之性質，應與任教科目或研究領域相關。 

第三條  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之審查，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送審著作與相關資料進行初審，通過後由本院將送審專書

送二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專書論文（或專章）送二位校內學者專家審查。審查

意見表如附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送審著作與相關資料以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辦

理複審： 

（一）二位學者專家審查結果皆為「推薦」應為通過推薦之決議。 

（二）二位學者專家審查結果皆為「不推薦」，應為未通過推薦之決議。 

（三）非屬前述兩種決議者，通過推薦之決議以參加投票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之同意為之。 

第四條  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送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依下

列規定辦理： 

附件一 



 

附件一：P2 

一、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應迴避以下人士： 

       （一）申請教師之論文指導教授。 

       （二）與申請教師共同發表送審著作者。 

       （三）與申請教師有親屬關係或特殊私誼者。 

二、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資格限定如下： 

（一）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以上或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以上資格者。 

（二）與送審著作或申請教師之專長領域相符或相關者。 

三、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名單，由本院院長和申請教師所屬單位主管或與

申請教師相同專長領域之院教師評審委員研商後決定。 

四、外審作業過程須以保密方式辦理，其保密規定如下： 

（一）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名單須對申請教師完全保密。 

（二）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應以代號標示，其所送回之審查意見如係手

寫者，須以電腦重新繕打一份呈現，原件密存備查。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具送審著作各一式兩份、著作目錄表、以及第二條第二、三款之證明文

件。 

第六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附件一：P3 

【附表】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審查意見表 

 

著 

作 

編 

號 

 

送

審

人

姓

名

 

所

屬

單

位

 
職

級 

□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理教授

□ 講  師

送審

著作

性質 

□專書 

□專書論文

（或專章） 

送審

著作

名稱 

 

附註： 

1.審查意見務請具體明確，以條例方式敘述，並儘量以電腦打字，審查意見內

容勿少於三佰字為原則。 

2.送審著作應符合本校獎勵學術研究辦法、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

（或專章）辦法之規定，謹附相關辦法各乙份，以供參考。 

3.審查評定基準：送審著作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性並有具體貢獻者。 

送審著作評審項目及等鈒 

項目 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
研究方法與

參考資料 

學術創見與 

嚴謹度 

學術或應用

價值 

等鈒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審查結果 □推薦 □勉予推薦 □不推薦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年   月   日 

 

聯絡人：陽瑞芝助教 聯絡電話：(02)2463-4720 



 

附件一：P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審查意見表 

送審人 

姓名 
 

所屬

單位
 職級 

□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理教授

□ 講  師

送審著

作性質 

□專書   

□專書論文 

（或專章） 

送審

著作

名稱 

 

 

 

審查意見：(內容務請具體明確，勿少於三佰字為原則；可以條列方式敘述，儘

量以電腦打字，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添頁數。) 

總    評 

本案屬以下情形：（請於審查意見欄指出具體事實） 

□1.違反學術倫理 

□2.著作有抄襲之嫌 

□3.其他 

□4.無以上情形 



 

附件一～一：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辦法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19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為配合「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獎勵學術研究辦法」第二條第八款之實施而訂定。 

第二條  本院推薦獎勵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本院專任教師為獨立作者或第一作者，以本校名義發表，由具有匿名審查機制之

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行）單位出版（或發行），並於前一年度初版者為限。 

二、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須具匿名專業審查證明或出版公司編輯委

員會所出具學術審查書面意見。 

三、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以所有內容皆未曾獲得本校學術研究獎

勵者為限。 

四、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不得為下列著作： 

（一）大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記、傳記、翻譯品等及其

他非學術性著作等。 

（二）學位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分。 

（三）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全文印刷或摘要報告。 

（四）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五、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若用外國文字撰寫，必須附加中文提要。 

六、送審之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之性質，應與任教科目或研究領域相關。 

第三條  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之審查，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送審著作與相關資料進行初審，通過後由本院將送審專書

送二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專書論文（或專章）送二位校內學者專家審查。審查

意見表如附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送審著作與相關資料以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辦

理複審： 

（一）二位學者專家審查結果皆為「推薦」應為通過推薦之決議。 

（二）二位學者專家審查結果皆為「不推薦」，應為未通過推薦之決議。 

（三）非屬前述兩種決議者，通過推薦之決議以參加投票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之同意為之。 

附件一～一



 

附件一～一：P2 

第四條  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送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應迴避以下人士： 

       （一）申請教師之論文指導教授。 

       （二）與申請教師共同發表送審著作者。 

       （三）與申請教師有親屬關係或特殊私誼者。 

二、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資格限定如下： 

（一）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以上或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以上資格者。 

（二）與送審著作或申請教師之專長領域相符或相關者。 

三、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名單，由本院院長和申請教師所屬單位主管或與

申請教師相同專長領域之院教師評審委員研商後決定。 

四、外審作業過程須以保密方式辦理，其保密規定如下： 

（一）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名單須對申請教師完全保密。 

（二）參與審查之二位校內、外學者專家應以代號標示，其所送回之審查意見如係手

寫者，須以電腦重新繕打一份呈現，原件密存備查。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具送審著作各一式兩份、著作目錄表、以及第二條第二、三款之證明文

件。 

第六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附件一～一：P3 

【附表】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審查意見表 

 

著 

作 

編 

號 

 

送

審

人

姓

名

 

所

屬

單

位

 
職

級 

□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理教授

□ 講  師

送審

著作

性質 

□專書 

□專書論文

（或專章） 

送審

著作

名稱 

 

附註： 

1.審查意見務請具體明確，以條例方式敘述，並儘量以電腦打字，審查意見內

容勿少於三佰字為原則。 

2.送審著作應符合本校獎勵學術研究辦法、本院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

（或專章）辦法之規定，謹附相關辦法各乙份，以供參考。 

3.審查評定基準：送審著作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性並有具體貢獻者。 

送審著作評審項目及等鈒 

項目 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
研究方法與

參考資料 

學術創見與 

嚴謹度 

學術或應用

價值 

等鈒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優 

□佳 

□普通 

□不佳 

□劣 

審查結果 □推薦 □勉予推薦 □不推薦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年   月   日 

 

聯絡人：陽瑞芝助教 聯絡電話：(02)2463-4720 



 

附件一～一：P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推薦獎勵學術專書及專書論文（或專章）審查意見表 

送審人 

姓名 
 

所屬

單位
 職級 

□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理教授

□ 講  師

送審著

作性質 

□專書   

□專書論文 

（或專章） 

送審

著作

名稱 

 

 

 

審查意見：(內容務請具體明確，勿少於三佰字為原則；可以條列方式敘述，儘

量以電腦打字，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添頁數。) 

總    評 

本案屬以下情形：（請於審查意見欄指出具體事實） 

□1.違反學術倫理 

□2.著作有抄襲之嫌 

□3.其他 

□4.無以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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